
Ezl 
Labour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Your reference *函娟號

Our reference 本處檔案為號

Tel. number 電話號馬

Fax n1，lmber 傳其機號碼

香;巷中區

28523633 

3101 1018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馬淑霞女士)

馬女士:

人力事務委員會的跟進行動

勞工處(總處)

就人力事務委員會跟進行動一覽表(截至 2017 年 6 月 14 日)

所列項目，經諮詢相關的部門(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公務員事務局、

入境事務處、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及政府統計處)後，現提交政府

就跟進行動的綜合回應(見附表)供委員參考。

(黃霆芝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副本送: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入境事務處處長

Harbour Building, 38 Pier Rd., 
Central, Hong Kong 

(經辦人 :陳圳德先生

方兆偉先生)

(經辦人:李潛穎女士)

(經辨人:林萱時女士)

勞工處處長

代行)

香港中項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你大樓

立法會CB(2)1980/16-17(01)號文件



件附
政府就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會設跟進行動的回應

跟進

項目
事項 政府回應

司

3 制訂人才清單 2015年《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及要在焦吸引高質素人才，配

合香港經濟多元化及高增值發展。勞工及福利局其後召開7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並委聘獨

立顧問進行研究。顧問工作包括研究海外的同類政策及收集不同本地持份者(包括人力資源

公司及專業界別的代表)的意見，以協助跨部門工作小組制訂人才清單。研究預計在本年內

完成。

4 I 長者就業 作為應對人口結構性轉變所帶來的挑戰的一項長久方案，對於2015年6月 1 日或之後新人職的

公務員，文職職系的退休年齡已經由 60歲提高至65歲，紀律部隊職丟失的退休年齡則由 55或 57

歲提高至 60歲。在2016年下半年 ， 年齡在 60至 64歲之問的新人職公務員人數為36人 。 至於在
同一時期由各局及部門以非公務員條款聘請而年齡在60至 64歲之間的人數，公務員事務局並

沒有相關資料。

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的臨時數字，在2016年年底，年齡組別屬於60至 64歲的人口約為

511 100人。

5 I 法定最低工資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在建設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即每小時2 8元)時 ， 當中參考了 2009年

「 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J (收入及工時調查)的工資分布數據，顯示在 2009年第二季 ，

賺取每小時工資低於28元的僱員人數為3 14 600人。

在建議每小時 34.5元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 ， 最低工資委員會當中參考了 2015年收入及工時

調查的工資分布數據，顯示有 1 54 500名僱員在 20 15年 5月至 6月賺取每小時工資低於34.5元 。

參考統計處隨後公布的工資數據 ， 並假設201 7年上半年本港的按年質質經濟增長為2% '最低
工資委員會粗略估算在201 7年上半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新水平前，賺取每小時工資低於 34.5
元的僱員人數約為74 100人。最低工資委員會指出，由於勞工市場在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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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項目
事項 政府回應

前後會不斷調節 ， 加上估算所涉及的假設也可能與質際情況有所差異，有關的粗略估算只能

作參考之用 。

值得留意的是，過去幾年經驗顯示，在勞工市場偏緊的情況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謂不

單只惠及賺取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一些本來賺取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亦相應地獲

得加薪。計及薪酬階梯連鎖反應的影響後 ， 最終因法定最低工資上謂而獲得加薪的僱員人數

亦會較只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人數為多。

現時有超過36萬名外籍家庭備工 (外傭)在港工作 。針對個別外傭懷疑濫用提早終止合約以

6 I 加強規管職業介 | 轉換僱主的情況，人境事務處(入境處〉自 2013年 6月 起成立特別職務隊 ， 加強審查在過往 1 2
紹所 | 個月內曾有兩次或以上提早終止僱俯合約紀錄的外傭所提出的新簽證申請，以加強打擊 「 跳

工」的情況。截至20 17年 5 月 31 日，入境處審查了大約 9 500宗涉嫌「跳工」的個案，經詳細

審查後，己拒絕當中大約 1 500宗申請。入境處沒有備存新聘用的外備在受僱首3個月 曾轉換

僱主的數字。

7 I 中央僱員補償保 | 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主要是在不論過失的大前提下，以《僱員補償條例} ( {條例 } ) 為基

險基金 | 礎由僱主負責支付補償 。僱主同時必須根據〈條例〉的規定向獲授權的保險公司投購僱員補

償保險，以保證僱主有能力支付《條例》給予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僱員或其家庭成員的補償 ，

以及法院就普通法裁定的賠償。中央僱員補償，保險基金的成本效益未明，而現行制度一直運

作良好，較切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故現時不宜作出重大改變。

8 I 僱員補償條例下 |就出席2017年3 月 21 日委員會會議的團體在其意見書中所提的建議，政府的綜合回應如下:

工傷補償，申索爭

議的處理 I (a)_j條例》的保障範圍

《條例》保障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包括突然死亡〉或因工作的性

質引致患上〈條例》訂明的職業病的僱員 ， 章程他們可在不論過失的大前提下，盡快獲得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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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事項 政府回應

項目

補償。故此 ， 就因工突然死亡的個案，現時法例已有提供保障;每宗個案的真體情況都有所

不同 ， 僱員在工作期間突然死亡是否因工迺遇意外所引致 ， 須視乎有關個案的事實及情況而

定。

《條例》亦訂有條文 ， 就僱員上下班期間提供僱員補償保障。基本的原則是僱主應對與工作

有關及能夠控制的情況負責，例如僱員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工真是由僱主提供或安排的 。 一

些涉及較為危險的情況也納入了《條例〉的保障範圈 ， 例如僱員在懸挂十8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

紅色/黑色暴雨警告生致期間上班及下班 。

有關進一步擴大《條例》的保障範閩至所有在工作期間發生的死亡個案(不論其是否因工作

意外導致) ，以及在一般上下班及用膳期間發生的受傷或死亡個案的建議 ， 將涉及現行僱員
補償制度的基本原則的重大改變，並會對該制度構成深遠影響。由於 《 條例 》 採用不論過失

的原則，故此在釐定僱主的法定補償責任時，必須在僱員的利益與僱主的承擔能力之間取得

適當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期間非因工作意外而突然死亡的個案涉及複雜的成因，亦可由多種因

素引致，包括個人身體狀況、家族遺傳 、 飲食或生活習慣、工作性質和環境等。如何釐定工

作 ZE或工作壓力有否導致僱員在工作期間突然死亡及其程度 ， 以及推斷僱主是否需要負起補

償責任，是非常困難及複雜的課題。

勞工處會繼續關注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包括加強僱員對工作壓力的認知，以及協助他們

舒緩工作壓力。我們了解到香港人普遍面對工作壓力的問題，政府會就僱員在工作期間突然

死亡的情況進行調查，以嘗試了解工作情況與死亡個案的關條 ， 並會視乎調查結果決定下一

步的工作。政府現階段未有計釗為在工作期間非因工作意外而突然死亡的僱員 、 自僱人士、

僱主及義工成立任何基金。

(b)工傷補償申索爭議的處理

勞工處執行《條例〉以協助因工受傷或患上《條例》所訂明職業病的僱員按《條例 》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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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事項 政府回應

項目

盡快獲得補償。如僱主或僱員任何一方就工(每個案提出爭論，勞工處會詳細審視個案，向僱

(時雙方解釋《條例》的規定及索取與意外相關的詳盡資料，並會就個案屬工傷的可能性及關

聯性向僱傭雙方提供意見。大部分爭議個案可在勞工處的協助下獲得解決。如個案未能解決，

僱員有權提交法院裁決，勞工處可協助僱員向法律援助署尋求援助。

部分僱主 、 其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保險公司或其代表(例如公證行)可能會在處理工傷個案

的過程中 ， 聯絡僱員跟進個案的最新進展。如僱員有任何疑問，勞工處會詳細解釋《條例〉

的相關規定，以保障僱員在《條例》下的法定權益。假若僱員對保險公司或其代表的營運手

法有任何投訴 ， 可向相關的執法機構提出。

為保障僱員在《條例〉下的法定權益及避兔僱(即雙方就工傷個案提出爭話，勞工處印製了輕

便小冊子，透過多種途徑如公營醫院的急症室派發，簡介處理工傷個案的一般程序及提醒僱

員在工傷意外後需採取的行動和注意事項。

此外，自 20 16年 5月起 ， 勞工處己加強支援處理真爭議的工傷個案 ， 透過專責跟進、及早介入、

主動聯絡僱傭雙方及安排會面 ， 促進僱主和僱員溝通，澄清爭滋事工頁，協助僱傭雙方盡早解

決分歧 ， 以保障僱員的權益。

(c )保障僱員獲支付按期付款的法定權益

勞工處在處理工傷補償申索時，如接獲僱主沒有按《條例》的規定支付按期付款( 即工傷病

假錢)的投訴， 會積極跟進和 向僱主解釋《條例〉的有關規定 。 如僱主未有提供合理原因而

拒絕或拖延按《條例》支付補償，勞工處會敦促或警告僱主須盡快向僱員支付有關款項，亦

會進行調查，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檢控違法僱主。

勞工處會繼綴就涉嫌違反《條例》的個案積極進行調查及檢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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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項目
事項 政府回應

(d)工傷評估

根據《條例》的規定，如僱員的傷患可能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勞工處會安排僱員接受「僱

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會 J (評估委員會)的評估，以評估僱員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

百分率及所需的缺勤期間。

在進行評估時，評估委員會會參閱僱員的醫療紀錄，並根據僱員的實際病情及傷勢的最新復

原情況 ，依照《條例》附表 l的規定 ，評估僱員因工受傷而導致的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

分率。附表 1艦列最常見的損傷類別如斷肢、器官功能損傷或關節強硬等 ， 及其可能導致的喪

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條例》亦列明如僱員所受的損傷並不包括在附表 l內，評估委員

會須盡量參照附表 l作評估。此外，評估委員會在有需要時，亦會考慮其他經濟體採用的準則。

(e)工傷復康

受傷僱員可使用醫院管理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提供的綜合性治療及復康服務 。 此外， 保險業界

推出了「自願復康計到 J '提供額外途徑讓受傷僱員透過保險公司的安排，免費使用私營的復

康護理服務， 幫助他們早日復原 ，並在安全的情況下早日重返工作崗位。參與計到的保險公
司會選擇合適的個案，主動聯絡受傷僱員，邀請他們參加計刮。受傷僱員是否參與「自願復

康計Jra J 純屬自願，他們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保險公司的邀請。參加「自願復康計到」並不

影響受傷僱員在《條例》下的權益。

的中央僱員補償保險基金

請參閱上文跟進項目 7有關此議題的回應。

10 I 鼓勵就業交通津|自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交津〉計到於2011 年 10月起推行至 20 17年 6月底， 共接狡406 1 20宗申

貼計到 |請(包括210239宗以住戶為基礎的申請及 195 881宗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 ，涉及 141504名申

請人。相闊的分項數字表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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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事項 政府回應

項目

(a) 曾 在交津註割下分別提交一啥或以上申請的人士的難 目

提交申請次數(輪〉 申請人數

l 輪 54 682 
2 輪 25 912 
3 輪 16 540 
4 輪 12 149 
5 輪 9 372 
6 輪或以上 22 849 

總數 141 504 

(b) 按 {主 戶 人數分項列出以{主戶為單位提交的申請

住戶人數 接獲的申請宗教

1 人或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 * 207 870 

2 人 69 357 

3 人 63 064 

4 人 49 611 

5 人 12 146 

6 人或以上 4 072 

總數 406 120 

* 包括 195 881 宗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 申請人未有提供住

戶人數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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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就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待滋事項的回應

項目 事項 政府回應

5 < 2012年破產欠 在2016年 11 月 4 日的工作計到會議上，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要求政府提供資料文件，說明有關

薪保障(修訂〉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基金)檢討工作的最新進展，包括基金的財務狀況。政府在徵詢基金委

條例〉 的實施 員會的意見後 ，現提供資料如下 :

立法會在2012年4月通過 < 2012年破產欠薪保障(修訂)條例> ( <修訂條例> ) ， 將基金的

保障範圍擴大至涵蓋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i 1 。 基金委員會在提出有關修訂建議
時 ， 同意在《修訂條例》實施一年後 ，根據實際的運作經驗及資料，檢討有關未放年假薪酬

和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的保障範圈及有關的特惠款項上限。在2013年2月 ， 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

調整基金的商業登記證徵費率的建議2 。因應議員在該會議提出的建議 ，基金委員會同意在檢

討 《修訂條例 》 時，同時就基金的其他現有保障項目，包括欠薪、代通知金和遣散費的特惠

款項上限作出檢討。

基金委員會在2013年下半年己根據所搜集到的資料和數據 ，就基金特惠款項項 目 的保障範園

展開全面檢討。在檢討過程中，基金委員會需小心研究及考慮所有相關資料及因素，包括 《 僱

備條例》的規定、基金擴大保障範闋的一寅原則 、 各保障項目的申請數據及工資變動等 。在

2014年， 基金委員會同意在檢討基金特惠款項項目的保障範園時 ， 亦一併檢討商業登記證的

徵費率 。然而，由於當時一宗有關造散費特惠款項計算方法的司法覆核案件尚未完結，而法

院的裁決可能會對基金構成影響， 因此基金委員會認為應先待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有最終結

果，以得悉有關裁決對遣散費特惠款項及基金的財政影響。

終審法院於2016年5 月 17日就上述司法覆核案件作出裁決，推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

先前的判決，裁定申請人上訴得宜 。 自終審法院頒布裁決後 ， 勞工處己即時按照終審法院裁

I (修訂條例》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 生效。
2 該建議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生效，將商業登記證徵費率由每年 的0 元減至每年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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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事項 政府回應

決的方法計算基金的遣散費特惠款項 。由終審法院頒布裁決後而截至2017年 5月底 ， 基金批出

遣散費特惠款項約為 1 ，220萬冗'有關的支出較以裁決前所採用的方法計算高出約640萬冗或

110% 。 截至2017年6月底 ， 基金的累積盈餘約為47億兀 。

行政長官在2017年 1 月 18 日發表< 2017年施政報告} ， 當中就逐步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與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的「對沖 」 安排提出具體建談。在2017年 6月 23 日，行政長官宣布，確立取消「對

沖 J 安排的政策方向， 並以政府原建織作為推進這個課題的基礎。基金委員會需考慮對基金

可能帶來的影響 ， 例如基金的申請無數及在遣散費特惠款項方面造成額外的支出。

基金委員會將於評估上文前兩段所述的最新情況後，在本年第四季再就基金的特惠款項項目

的保障範閩及商業登記證徵費率繼續進行檢討。當基金委員會完成檢討後，政府計到在2018

年將基金委員會的檢討結果及建議向勞工顧問委員會和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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